
九
十
學
年
度
第
一
學
期
第
三
次
化
工
系
系
務
會
議
紀
錄 

 
時
間
：
民
國
九
十
年
十
一
月
八
日
︵
星
期
四
︶
上
午
十
一
時
十
分 

地
點
：
六
樓
會
議
室 

出
席
：
楊
毓
民
、
江
建
利
、
黃
世
宏
、
劉
瑞
祥
、
陳
進
成
、
凌
漢
辰
、
翁
鴻
山
、 

馬
哲
儒
、
張
鑑
祥
、
陳
特
良
、
張
嘉
修
、
張
玨
庭
、
楊
明
長
、
王
紀
、 

林
睿
哲
、
陳
東
煌
、
周
澤
川
、
陳
慧
英
、
吳
季
珍
、
許
梅
娟
、
王
春
山
、 

林
洪
志
、
鄧
熙
聖
、
郭
炳
林
、
鄭
智
元
。 

主
席
：
楊
毓
民 

 
 
  
 
 
  
 
   

 
 
  

 
   

 
 
  

 
   

 
 
  

 
  

記
錄
：
徐
貴
鳳 

壹
：
確
認
上
次
會
議
紀
錄 

貳
：
報
告
事
項 

一
、 

九
十
學
年
度
大
學
聯
招
本
系
最
低
錄
取
原
始
分
數
為3

3
0
.
1

分
，
在

本
系
工
學
院
十
六
個
系
中
排
行
第
九
。 

二
、 

周
澤
川
老
師
總
主
持
的
﹁
分
子
模
版
微
感
測
晶
片
﹂
研
究
計
畫
獲
選

為
﹁
大
學
學
術
追
求
卓
越
發
展
計
畫
﹂。 

三
、 

馬
哲
儒
老
師
獲
贈
本
校
名
譽
教
授
榮
銜
。 

四
、 

本
系
獲
評
為
八
十
九
學
年
度
導
師
績
效
甲
等
並
獲
頒
獎
勵
經
費
二

萬
元
。 

五
、 

今
年
系
友
會
年
會
訂
於
十
一
月
十
一
日
︵
星
期
日
︶
上
午
九
時
三
十

分
在
母
系
系
館
柏
林
講
堂
舉
行
，
敬
請
系
友
踴
躍
參
加
。 

六
、 

工
學
院
制
定
整
潔
競
賽
辦
法
，
每
學
期
抽
檢
兩
次
。
第
一
次
評
審
已

於
十
一
月
五
日
下
午
進
行
。 

七
、 

大
連
理
工
大
學
成
大
參
訪
代
表
團
中
成
員
：
化
工
學
院
院
長
楊
鳳
林

教
授
及
材
料
工
程
系
主
任
王
來
教
授
於
十
一
月
七
日
︵
星
期
三
︶
蒞

系
訪
問
。 

八
、 

九
十
學
年
度
第
一
學
期
第
二
次
教
評
會
︵90.10.19

︶
選
出
四
位
新

進
專
任
教
師
候
選
人
進
入
決
選
：
黃
耀
輝
、
李
玉
郎
、
郭
文
章
、
蔡

毓
楨
。
並
已
於
十
一
月
二
日
進
行
報
告
及
面
談
。 

九
、 

九
十
學
年
度
第
一
學
期
第
三
次
教
評
會
︵90.11.5

︶
進
行
新
進
專
任

教
師
甄
選
決
選
，
通
過
聘
任
黃
耀
輝
為
助
理
教
授
、
李
玉
郎
為
副
教

授
。 

十
、 

本
系
系
圖
圖
書
資
料
正
規
劃
與
總
圖
進
行
連
線
︵
借
還
書
︶
作
業
，

開
放
全
校
師
生
借
閱
服
務
。 

十
一
、 

本
校
防
災
疏
散
示
範
演
練
計
畫
，
選
定
本
系
系
館
作
為
示
範
觀
摩



場
地
，
已
於
十
月
二
十
二
日
︵
星
期
一
︶
上
午
十
一
時
二
十
分
實
施
，

進
行
教
職
員
指
導
學
生
疏
散
、
緩
降
機
逃
生
等
演
練
項
目
。 

十
二
、 

第
三
屆
世
界
成
大
校
友
嘉
年
華
會
晚
宴
將
於
十
一
月
十
日
下
午

六
時
三
十
分
於
高
雄
漢
來
飯
店
國
際
廳
舉
行
。65

級
倪
美
芳
系
友

捐
桌
邀
請
老
師
與
會
，
歡
迎
踴
躍
參
加
。 

十
三
、 
九
十
學
年
度
全
國
大
學
化
工
系
教
師
聯
誼
活
動
由
義
守
大
學
主

辦
，
將
於
十
二
月
七
日
舉
行
，
歡
迎
參
加
。 

參
：
工
廠
主
任
、
各
委
員
會
召
集
人
、
系
友
會
總
幹
事
報
告
。 

學
生
事
務
委
員
會
：
從
開
學
至
此
進
行
獎
學
金
之
審
查
，
長
興
化
工
獎
學
金
申

請
人
不
多
，
請
踴
躍
參
加
。
導
師
統
籌
款
項
已
經
下
來
，

希
望
鼓
勵
同
學
辦
活
動
。 

儀
器
委
員
會
：
儀
器
使
用
費
用
已
調
整
過
，
可
向
吳
老
師
查
詢
。 

經
費
委
員
會
：
新
進
老
師
之
經
費
使
用
有
半
年
空
窗
期
，
由
新
會
計
年
度
給
予

補
助
︵5

0

萬
元/

人
︶。 

肆
：
討
論
事
項 

第
一
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
由
：
本
系
特
優
職
技
員
工
之
選
拔
。 

說
明
： 一

、 

﹁
工
學
院
激
勵
職
技
員
工
辦
法
﹂
規
定
接
受
獎
勵
者
須
由
系
務
會

議
通
過
推
薦
。 

二
、 

相
關
資
料
已
於
先
前
送
交
各
位
老
師
及
職
技
員
工
。 

決
議
：
出
席
老
師
全
數
同
意
以
下
列
方
式
選
拔
本
系
特
優
職
技
員
工
：
就
本
系 

十
二
位
職
技
員
工
以0

至6

分
評
分
，
若
不
清
楚
該
員
之
業
務
，
亦
可 

不
予
評
分
；
平
均
分
數
最
高
者
獲
選
。
經
評
分
統
計
，
陳
玲
惠
小
姐
以 

最
高
分
獲
得
推
薦
。 

第
二
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研
究
生
事
務
委
員
會
提
案 

案
由
：
博
士
班
研
究
生
招
生
入
學
考
試
項
目
、
比
例
之
修
訂
。 

說
明
： 一

、 

九
十
學
年
度
第
一
學
期
第
一
次
教
務
會
議
決
議
修
訂
本
校
碩
、
博

士
班
研
究
生
招
生
辦
法
第
九
條
第
二
項
條
文
為
：﹁
考
試
項
目
及
各

項
所
佔
比
例
由
各
學
系
︵
所
︶
自
訂
，
載
明
於
招
生
簡
章
﹂，
並
自

九
十
一
學
年
度
開
始
實
施
。 

二
、 

本
系
研
究
生
事
務
委
員
會
於
九
十
年
十
一
月
一
日
開
會
討
論
，
提

出
建
議
案
。 



決
議
：
表
決
通
過
取
消
筆
試
，
考
試
項
目
及
比
例
訂
為
：
審
查60%

，
面
試

40%

。
審
查
及
面
試
的
內
容
再
研
議
。 

第
三
案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
由
：
碩
士
班
研
究
生
招
生
甄
試
﹁
專
題
研
究
報
告
﹂
之
認
定
。 

說
明
：
本
系
碩
士
班
研
究
生
招
生
甄
試
採
兩
階
段
進
行
，
通
過
第
一
階
段
審
查 

者
，
再
通
知
面
試
。
為
使
申
請
人
提
供
的
審
查
資
料
更
為
確
實
，
避
免

誤
導
審
查
委
員
，
擬
請
制
定
切
結
書
。 

決
議
：
請
今
年
招
生
委
員
會
委
員
特
別
留
意
本
案
事
項
。
下
年
度
招
生
時
於
簡

章
中
載
明
需
繳
交
指
導
教
授
簽
名
之
專
題
研
究
報
告
證
明
書
。 

伍
：13

：00

散
會 


